新建字〔2025〕38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B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55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徐东山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扎实推进小区业委会成立 激发居民民主自治内动力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推动业主组织建设

为推动业主组织建设，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社工部制定了《新乡市住宅物业服务全覆盖 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全覆盖 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全覆盖实施方案》，推动符合条件的小区全部成立业主委员会，业委会成立条件不成熟或者业委会运行存在问题的，推动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。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对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业务指导，街道（乡镇）加强对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监管，对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作出违反法律法规和议事规则、管理规约的决定，街道（乡镇）应当责令限期整改，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撤销其决定，并公告全体业主；业委会（物管会）不依法履行职责，严重损害业主权益的，街道（乡镇）要指导业主大会召开临时会议，重新选举业主委员会。截至目前，我市物业小区共组建业主委员会112个、物业管理委员会122个。

二、强化行业指导

我局组织行业专家深入辉县市、红旗区、卫滨区、高新区等讲解《河南省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有关知识，邀请法律专家开展“业委会、物管会与社区治理”培训，强化乡镇、办事处业务人员在成立业委会、物管会方面的工作指导，有效解决成立业委会、物管会过程中的难点和运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为下阶段各辖区推进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全覆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三、加强相关宣传

下一步我局持续加强宣传，利用小区宣传栏、电子屏等进行业主委员会相关知识的宣传，不断提升业主参与的积极性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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